
 

附件：各場次主持人及講者發言重點  

貴賓致詞：  

    經濟部陳怡鈴主任秘書(時任)致詞指出，本次研討會目的係協助 APEC 會員

體發展更有效方法，以制定投資促進政策，導引對內及對外投資，均能符合永

續發展目標，成果將提報 APEC 投資專家小組( IEG)，作為各會員體政府政策及

企業營運之參考；  

台灣永續能源基金會簡又新董事長致詞表示，經濟體於制定投資政策時，

如何將永續與包容性標準或指標納入考量，以確保投資符合環境、社會及其他

永續目標，係當前重要課題；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孫儉元司長兼 APEC 資深官員亦於致詞時表示，促進永

續投資與貿易為 APEC 重要主軸，本次研討會呼應 APEC 太子城願景 2040 等多項

目標。 

 

場次一「投資促進政策與氣候變遷」：  

    主持人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顧洋執行長鼓勵會員體分享如何在投資促進

政策中注入因應氣候變遷措施，以促進產業邁向永續投資；  

印尼投資部亞洲招商處處長 Mr. Cahyo PURNOMO 表示，該國政府透過成立

碳交易所、制定碳交易法，及提供投資簡化流程等，鼓勵低碳事業赴印尼投資；  

日本經產省產業技術環境局佐野智樹課長補佐簡介「日本實現綠色轉型政

策」，說明日本政府運用碳定價基金進行低碳排技術研發、透過發行債券等方式

提供綠色轉型基金與融資，以促進產業及電力脫碳，進而達成永續投資的目標；  

我環境部氣候變遷署蔡玲儀署長簡介我國制定 2050 淨零碳排路徑，透過

生活、社會、產業、能源四面向轉型，以科技研發與氣候法制兩大治理基礎，

透過風光電、氫能、前瞻能源、電力系統儲能、節能、碳捕捉利用及封存等 12 項關

鍵策略來推動淨零轉型，同時對於節能商業設備汰換、建築減碳示範，及加速運

具電動化等提供獎助措施，以促進產業達成永續投資目標；  

我經濟部研發會暨淨零辦公室莊銘池參事兼執行秘書 (時任)亦分享我國從

低碳邁向零碳相關政策，包含協助產業製程改善、能源轉換及落實循環經濟，

並對中小企業提供知識分享、計算工具、現場評估、獎助計畫等輔導措施等。  

 



 

場次二「投資獎勵與創新發展」：  

主持人我台杉投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黃立馨執行合夥人指出，經濟體

之投資獎勵措施與創新發展息息相關；  

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總監 Mrs. Surayu BINTI SUSAH 分享該國將租稅獎勵措

施入法以吸引外資，並持續對產業宣導責任企業行為及企業反貪腐等實踐方針； 

日商頂峰資產管理公司運用本部/盡職治理推進長大森健雄分享日本透過

公私合作之聯盟生態系統推動永續投資，包括推動氣候相關之非財務揭露之

TCFD 聯盟，及關注人力資源管理之人力資本聯盟等；  

紐西蘭商業、創新及就業部經濟發展與轉型處 Mr. Onnuri LEE 政策顧問分

享該國政府在創新永續發展之投資，包括 20 億美元之 BlackRock 基金與太陽光電

計畫，另亦對創新投資提供便捷化簽證措施等； 

我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雷世謙組長(時任)說明，我政府鼓勵新創及中小企業將

永續發展融入經營模式，提供措施包括財政支持、融資獎勵、教育訓練、孵化

器與加速器，及協助連結市場等；  

我鉅怡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張紹堯總經理則從新創企業角度，分享落實永續

投資應從建立產品生命週期、取得技術與服務之融資，及促進可實現技術等來

推動。  

 

場次三「投資服務與企業永續投資案例」：  

主持人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張銘斌處長(時任)表示，投資服務與企業永續發

展息息相關，倘能形成良性循環，將可吸引更多永續投資；  

我投資臺灣事務所吳怡柔協理分享我國透過投資單一窗口服務、提供就業

金卡及鼓勵企業將節能減碳措施納入投資計畫，以促進永續投資之推廣；  

中央畜產公司蘇愷特助說明透過我國投資單一窗口服務及融資獎助計畫，

推動畜產事業透過節能減碳等措施，達成廠房投資永續化之經驗；  

台灣默克集團公關部暨政府事務黃郁惠總監則分享該公司在歐、美、亞洲

進行全球投資佈局，透過智慧節能玻璃窗產品、2040 年前實現氣候中和目標、

及協助農村兒童參加科學營活動等，推廣永續發展之創意作法。  

 

場次四「永續導向之國際投資法制」：  



 

主持人我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系楊培坎教授指出，多元利害關係人參

與對話，有助探討國際投資法制納入氣候、永續與人權等新興議題；  

智利國際經濟事務秘書處投資、服務及數位經濟司法律顧問 Ms. Maite de 

Elorriaga 分享該國於國際投資協定中納入責任企業行為、環保、公衛等相關監管規

範，並積極發展低碳投資之便捷化政策，同時強調國際合作及多邊貿易體系之必要及

重要性； 

我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孫興瑄研究員以 NGO 角度，強調需建立更有拘束力之法律

框架(如強制性環境與人權盡職調查立法)以促進永續投資，要求企業應於供應鏈中提

出對環境與人權保護之承諾，該等方法可確保透明度、問責制及與利害關係人間良性

且有意義之互動與聯繫，促使企業轉變思維，從事不侵犯人權(包括環境、勞工權利、

公司治理等)之投資； 

慧與科技（HPE）亞太區企業永續環境部江惠櫻資深協理進一步分享該公司

參考「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UNGPs），於供應鏈中實施人權影響評

估等措施，以預防及降低環境及強迫勞動等人權侵害風險之實務經驗。   

 

  


